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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7-047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8 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

赁业务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仪风能”）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并同意本公司为其本次融资提供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0月 31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华仪电气关于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其提供担保的

公告》。 

    2017 年 5月 3日，华仪风能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国际”）签订了《售后回租赁合同》；同日，公司与平安国际签订了《保证合

同》。现将相关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售后回租赁合同》     

1、合同主体 

出租人（甲方）：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2、租赁物及协议价款：租赁物为乙方账面价值共计人民币 6,804.43万元的

生产设备，甲乙双方确认租赁物协议价款为人民币 6,460.00 万元。甲方在本同

生效并在支付前提条件满足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抵扣本合同项

下乙方应付的保证金，甲方实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5,100万元后即完成

甲方支付全部协议价款的义务，其中：人民币 2,550万元以电汇方式支付，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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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550万元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 

3、租赁期限：共 24个月，自甲方支付租赁物协议价款的当日起算。 

4、租金支付其次及支付间隔；每月支付一次，期末支付，共 24 期。 

5、每期租金及租金总额：每期租金人民币 283.4684万元，租金总额为人民

币 6,803.2416 万元。如基准利率发生调整的，则租金依约发生调整。 

6、保证金：人民币 1,360.00万元。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保证金，甲方需向乙

方支付租赁物协议价款，为减少付款路径，甲乙双方同意上述保证金在甲方根据

本合同向乙方支付租赁物协议价款时直接抵扣。 

7、支付前提条件： 

（1）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付款通知书正本； 

（2）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金额为人民币 6,460.00万元的资金往来收据正本。 

8、合同生效条件： 

    （1）保证合同已生效； 

    （2）甲方收到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服务费（人民币 34.00 万元）； 

    （3）甲方收到所有租赁物所属的原购买发票复印件(加盖乙方公章)，并审

核确认无误。 

    （4）甲方收到租赁物清单中租赁物所属的发票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168.00

万元的原购买发票原件的照片，并审核确认无误。 

    （5）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同意本单位与甲方签署包括本合同在内的相关合

同/协议及其他文件的股东决议正本，并经甲方审核确认无误。 

    （6）甲方收到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同意本单位为乙方履行本合同

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披露的

前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复印件（需过半数董事同意，均需加盖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公章）及董事会成员名单确认文件，并经甲方审核确认无误； 

    （7）甲方收到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按照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披露本单位为乙方履行本合同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公

告文件，并经甲方审核确认无误。 

二、保证合同 

1、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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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担保范围：华仪风能（承租人）向受益人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0.01 万元）、其他应付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

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及因保证人（本公司）违约而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满两年的期间。 

5、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合同双方签署后生效。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3日 

 


